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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9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１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绵阳市

九华投资管理中心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九洲”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收到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九华投资”）《绵阳市九华投资

管理中心关于购买四川九洲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

心，九华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购买公司股票

４

，

２１５

，

９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９２％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基本情况：

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３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项目进行投资及资产管理。

４

、合伙人出资方式及比例：合伙企业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全部为

货币出资，合伙人及出资比例如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张正贵

７％

杜力平

７％

孙仲

７％

何林虎

７％

霞晖

６％

谢拥军

６％

王强

６％

祁权生

６％

欧燕恩

６％

廖建明

６％

但丁

６％

王国春

６％

程旗

６％

李海轮

６％

马金伟

１％

贾必明

１％

李红满

１％

袁红

１％

廖先伟

１％

陈锐

１％

游鲁

１％

段家刚

１％

张立

１％

任敏

１％

杨远林

１％

杨波

１％

以上合伙人均为控股股东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

洲集团”）部分董事、高管、骨干及公司部分董监高，九华投资视为控股股东九

洲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购买股票情况

九华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公司股票

４

，

２１５

，

９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９２％

，平均价

格为

６．７４１

元

／

股。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四川九洲董监高出资委托九华投资购买

７５７

，

８４９

股（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

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

本次购买行为发生前，九洲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４３

，

４５３

，

６４４

股，九华投资

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购买行为发生后，九洲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仍为

２４３

，

４５３

，

６４４

股，九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２１５

，

９８４

股，合计

２４７

，

６６９

，

６２８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５３．８５％

，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购买股票的目的及计划

九华投资此次购买股票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 九华投资表

示自首次增持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根据市场等综合情况继续增持公司股票，

预计累计增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

四、相关承诺

控股股东九洲集团及九华投资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的四川九洲股票，并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违规买卖。

五、其他

本次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１

证券简称：四川九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九洲”或“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出资委托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九

华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公司股票

７５７

，

８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０．１６％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方情况

九华投资由公司控股股东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

洲集团”）部分董事、高管、骨干及公司部分董监高出资组建，九华投资视为控

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具体情况如下：

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３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的项目进行投资及资产管理。

４

、合伙人出资方式及比例：合伙企业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全部为

货币出资，合伙人及出资比例如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张正贵

７％

杜力平

７％

孙仲

７％

何林虎

７％

霞晖

６％

谢拥军

６％

王强

６％

祁权生

６％

欧燕恩

６％

廖建明

６％

但丁

６％

王国春

６％

程旗

６％

李海轮

６％

马金伟

１％

贾必明

１％

李红满

１％

袁红

１％

廖先伟

１％

陈锐

１％

游鲁

１％

段家刚

１％

张立

１％

任敏

１％

杨远林

１％

杨波

１％

二、本次购买股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资委托九华投资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公司股票合计

７５７

，

８４９

股，具体情况如

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姓名 出资比例

张正贵

７％

杜力平

７％

孙仲

７％

何林虎

７％

霞晖

６％

谢拥军

６％

王强

６％

祁权生

６％

欧燕恩

６％

廖建明

６％

但丁

６％

王国春

６％

程旗

６％

李海轮

６％

马金伟

１％

贾必明

１％

李红满

１％

袁红

１％

廖先伟

１％

陈锐

１％

游鲁

１％

段家刚

１％

张立

１％

任敏

１％

杨远林

１％

杨波

１％

三、购买股票的目的及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做出上述

购买公司股票决定。 通过委托形式增持，有利于公司高管团队稳定和公司业务

持续发展。

上述人员计划自首次增持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将根据市场等综合情况继

续增持公司股票，预计累计增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

四、相关承诺

相关董监高出具了间接所持的股份锁定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行为完

成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的四川九洲股票。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对其进行管理。

五、其他

董监高上述行为符合 《证券法》、《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

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会议由张金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焦延滨提名，聘张雷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个人简历附

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及弃权票均为

０

票。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 雷先生：

１９６５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年

参加工作在山东济宁化工设计院。

１９９０

年调鲁西化肥厂，曾任技改办副主任，

工程部设备科长。

１９９６

年在聊城锅炉厂任副厂长。

２００３

年在聊城化机厂任厂

长、书记；

２００７

年在山东鲁西化工集团公司设计研究院任院长、鲁西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任鲁西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４４００

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

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就召开股

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开发区鲁西化工工业园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皆可参加本次会议， 并可以授权委托代表参加

本次会议；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 请持本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

日；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

１

）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

托人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

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柳青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５－３４８１１９８

传 真：

０６３５－３４８１０４４

邮 编：

２５２２１１

２

、参加会议股东及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鲁西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代表本人全权行使表

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

见：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

表格内打勾“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的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

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

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０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１４

：

３０

开始；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１２

月

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

Ｍ－６

栋二

层一区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连速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７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１４

人，代表股份数

量

２８０８４０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７３５０００００

股的

３８．２０９６％

。 其中：

（

１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４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２６８６７８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７３５０００００

股的

３６．５５４９％

；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１０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１２１６２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３５０００００

股的

１．６５４７％

。

８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以下

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

＜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和数量、发

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决议有效期限的议案（逐项表决）

＞

的议案》；

（

１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

２８０４６８７５

票同意、

３７２０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７５３７％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２４６３％

。

（

２

）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２８０４５４７５

票同意、

３７２０１

票反对、

１４０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２５５２％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２４６３％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０％

。

（

３

）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结果：

２８０４５４７５

票同意、

３７２０１

票反对、

１４０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２５５２％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２４６３％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５０％

。

（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２８０４６８７５

票同意、

３７２０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７５３７％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２４６３％

。

２

、审议并通过《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正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８０４６８７５

票同意、

３７２０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７５３７％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２４６３％

。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修

正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８０４６８７５

票同意、

３０６０１

票反对、

６６０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７５３７％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９６２１％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５％

。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８０４６８７５

票同意、

３０６０１

票反对、

６６００

票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 （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６７５３７％

，反对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８９６２１％

，弃权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５％

。

三、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张炯、文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见证

意见如下：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９４ ９００９４０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

Ｂ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会议审议的《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以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大会的

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额的三分之二为有效；

会议审议的其他议案以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额的二分之

一为有效。

一、会议通知、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香港文汇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

午，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在上海三湘大厦一楼湖南

厅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董云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共

４９

名，代表股份

１

，

１６２

，

３５３

，

４５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７６．８９７８％

。其中内资

股股东

３４

名，代表股份

１

，

１１３

，

４６０

，

５５０

股，占内资股股份总额的

８４．８１３３％

；外资股股东

１５

名，代表股份

４８

，

８９２

，

９０８

股，占外资股股份总额的

２４．６０３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１．

关于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参与福清市观溪新区综合整治土地一

级开发合作项目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与福清市政府签署的《福清市观

溪新区综合整治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合作协议书》自本次股东大会之日起生效。

２．

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东福名城（常州）签署的《财务支持协议》展期一年，协议其

他条款内容不变的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的、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的、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的各级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８０

亿元人民币，用于其主

营业务生产经营需要，其中控股子公司另一股东须同时按持股比例提供反担保。本授权有

效期自本次股东大会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有效。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三十八条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

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

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

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利益。 ”

现修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

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

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

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

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如发现控股股东

侵占公司资产，公司董事会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权，凡不能以现金清

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 维护上市公司资金安全是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

公司资产， 公司董事会将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处罚和对负有严重责任董事予以

罢免。 ”

第一百五十七条第（四）款原为：“（四）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在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现金能够满足公

司持续经营和发展的前提下，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现修订为：“（四）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足额提取法定公积

金、任意公积金后，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发展的

前提下，最近三年（以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的当年为最近三年起始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班子设立项目公司运作房地产项

目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班子在注册资本不超过单个项目土地价款金额

内（且不超过公司董事会主营业务项目投资权限）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承建、运作房地产项

目。 本授权有效期自本次股东大会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有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购买金融机构发售的低风险短期结构性

存款类理财产品的议案；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班子利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 购买由金融

机构发售的低风险、短期的属于结构性存款类理财产品，单笔金额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累

计购买金额在授权期限内不受限。 本授权有效期自本次股东大会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李备战律师、郭蓓蓓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

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方

式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参与福清市观溪新区综合整治土地一

级开发合作项目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２

，

３５３

，

４５８ １

，

１６２

，

３２４

，

３１０ １

，

０１４ ２８

，

１３４ ９９．９９７５％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４６０

，

５５０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 １

，

００８ ２７８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８９２

，

９０８ ４８

，

８６５

，

０４６ ６ ２７

，

８５６ ９９．９４３０％

二、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东福名城（常州）签署的《财务支持协议》展期一年，协议其

他条款内容不变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２

，

３５３

，

４５８ １

，

１６２

，

３２４

，

３１０ １

，

０１４ ２８

，

１３４ ９９．９９７５％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４６０

，

５５０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 １

，

００８ ２７８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８９２

，

９０８ ４８

，

８６５

，

０４６ ６ ２７

，

８５６ ９９．９４３０％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控股的、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２

，

３５３

，

４５８ １

，

１６２

，

０１７

，

４１０ ３０７

，

９１４ ２８

，

１３４ ９９．９７１１％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４６０

，

５５０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 １

，

００８ ２７８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８９２

，

９０８ ４８

，

５５８

，

１４６ ３０６

，

９０６ ２７

，

８５６ ９９．３１５３％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２

，

３５３

，

４５８ １

，

１６２

，

３２４

，

３１０ １

，

０１４ ２８

，

１３４ ９９．９９７５％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４６０

，

５５０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 １

，

００８ ２７８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８９２

，

９０８ ４８

，

８６５

，

０４６ ６ ２７

，

８５６ ９９．９４３０％

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经营班子设立项目公司运作房地产项

目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２

，

３５３

，

４５８ １

，

１６２

，

３２４

，

３１０ １

，

０１４ ２８

，

１３４ ９９．９９７５％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４６０

，

５５０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 １

，

００８ ２７８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８９２

，

９０８ ４８

，

８６５

，

０４６ ６ ２７

，

８５６ ９９．９４３０％

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或控股子公司购买金融机构发售的低风险短期结构

性存款类理财产品的议案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

，

１６２

，

３５３

，

４５８ １

，

１６１

，

４５７

，

６９１ ８６７

，

６３３ ２８

，

１３４ ９９．９２２９％

Ａ

股股东

１

，

１１３

，

４６０

，

５５０ １

，

１１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 １

，

００８ ２７８ ９９．９９９９％

Ｂ

股股东

４８

，

８９２

，

９０８ ４７

，

９９８

，

４２７ ８６６

，

６２５ ２７

，

８５６ ９８．１７０５％

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５ ２００５０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珠江

ＳＴ

珠江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司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本公司关注到《每日经济新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刊发了题为《

ＳＴ

珠江隐瞒

１．６

亿项目关键

信息 涉嫌虚假陈述》的文章。文中对本公司目前正投资运作的木林镇煤炭项目提及的内容

多有不实或缺乏事实根据。 主要有以下内容：

１

、传闻一：文章提及公司故意隐瞒项目历史，并主观推断“木林镇铁路专用线”就是原

嘉宝田的煤炭专用线；“煤炭批发市场建设项目”实际上承接自嘉宝田的项目”

２

、传闻二：文章中对本公司的合作方———众和投资公司提出相关质疑，认为“众和投资

的背景扑朔迷离”，“目前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与

ＳＴ

珠江披露的信息不同。 ”称“北京工商局

网站无众和投资股东之一北京绿野农苑投资有限公司的信息，” 众和投资公司现在的法定

代表人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和

６

月的公告内容不相符。

３

、传闻三：文章提到公司在深交所互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回答投资者提问的内容与公告

内容不符：有投资者提出“公告说，购置了地泵，据本人实地调研，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公司

回复“历次公告从未提到购置地泵”。

４

、传闻四：文章提及本公司与众和投资公司合作的项目存在的“

５

倍溢价“让利”，称“

ＳＴ

珠江要拿出

１．６

亿元投资木林镇项目，但其所占权益却并不高；相反合作方众和投资则有可

能从中大获其利。 ”

本公司对上述传闻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对文中所涉及事项作出说明和澄清。

二、澄清说明

１

、传闻一内容与事实不符。 澄清说明如下：

本公司所投资的木林镇煤炭项目所属土地原是文中提到北京嘉宝田煤炭物流有限公

司所属土地和房产，后该土地、房产被法院查封没收已不属于北京嘉宝田煤炭物流有限公

司，本公司目前投资木林镇项目与“嘉宝田”没有关联。

木林镇项目的源头要追溯到北京万盛大秦煤炭有限公司。北京万盛大秦煤炭有限公司

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成立，该公司投资建成并运营了北京市顺义区木林站煤炭批发市场项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大秦鼎昌煤炭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该公司名

称又变更为北京嘉宝田煤炭物流有限公司（但公司土地证的使用者名称、房产证的所有权

人名称都没有进行变更，仍为北京万盛大秦煤炭有限公司）。 该公司开始几年经营的不错，

经济效益也很好，后来由于股东之间的矛盾，经营状况迅速恶化，以储煤场房产证、土地证

抵押的借款，到期无法偿还，被法院查封，储煤场荒废停业多年。

后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委托北京中商华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分两次公开拍卖北京嘉宝田煤炭物流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和房

屋所有权（土地证号：京顺国用（

２０００

转）字第

００１７

号、第

００１８

号，房产证号：京房权证顺集字

第

０００９９

号、第

００１００

号）。两次拍卖会众和投资有限公司都积极参加，最终竞拍成功。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签发了（

２００４

）二中执字第

２９３－１

号《民事裁定书》和（

２００４

）二中执字

第

７３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两次拍卖程序合法，结果有效，有关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

权解除查封，归众和投资有限公司所有，“可持该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

登记手续”。

在这个过程中，众和投资公司与我司多次联系，共同就该项目进行了调研，认为项目前

景良好，可以利用该地块的地理位置优势，结合国家和北京市对大型应急储煤基地建设和

清洁煤等新能源技术开发推广的支持政策， 将原有的普通储煤场升级改造为一个技术先

进、环保水平高的清洁煤物流示范基地和政府的战略储备煤基地。同时，这个项目发展思路

和定位与我司多元化发展战略中的能源版块目标不谋而合，双方就该项目达成合作，具体

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对外投资公告以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

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可见，木林镇项目除土地、房产曾经属于北京嘉宝田煤炭物流有限公司（后该土地、房

产被法院查封没收已不属于北京嘉宝田煤炭物流有限公司）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相关性。

２

、传闻内容对事实的判断缺乏依据，现澄清说明如下：、

众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

资管理。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股东为北京绿野农苑投资有限公

司和北京中融力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绿野农苑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为北京澄杰威工贸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变更为现有名称， 有关媒体反映工商网站查不到北京绿野农苑投

资有限公司，原因在于有关网站的数据库中没有同步更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众和投资公司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了《企业变更（改制）登记（备案）申

请书》，将住所由‘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５９

号

１１２１

室’变更为‘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

大街

６

号

Ａ

座

７

单元

１１０１

室’，法定代表人由“刘政良”变更为“李锡民”，该项变更是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对外投资公告〉之后，因此不存在公司信息披露虚假的情况。

３

、传闻内容与事实相符，现说明如下：

我公司对投资者以及媒体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与投资者充分沟

通，有问题及时回复，对有关媒体提出的问题认真对待。 有投资者提出“公告说，购置了地

泵，据本人实地调研，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在回复该提问时，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未认真

详细查阅公告情况即草率回复投资者公司“历次公告从未提到购置地泵”，由此对投资者和

有关媒体造成了一定误解，在此深表歉意！ 对此，我们认真核对了《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发

现该报告中提到的“添置地泵”字样，其实是一处笔误，实际应为“添置地磅”（用于煤炭称

重），是由于拼音输入不小心把“磅”字错打成“泵”字。 因为该项目投资中不会使用到地泵。

对于我们工作的失误，再次表示歉意，今后我们将认真加强业务学习，避免出现类似的疏忽

情况。

４

、传闻内容与事实不符，存在误导投资者的倾向，澄清说明如下：

众和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

５０００

万元的投资企业，该公司自

０８

年初开始对该项目进

行大量的调研论证和协调所有债权债务人及股东，并与镇区市三级政府及发改委、市工业

设计院、国家煤科院、法院、行业经营者进行了几十次沟通洽谈，理清了相关的法律解决途

径，拟定了项目所在土地资产收购方案，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提出与本公司合作， 本公司与众和投

资有限公司约定以该项目通过立项审批并具备煤炭储运、销售的生产经营规模前，作为该

项目的投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本公司通过向众和投资有限公司分批投资人民币

１６０００

万

元，共同合作参与该项目建设经营，其中包括扩大该项目产能，建设煤炭储运基地、自营煤

炭销售、扩建现有自备线铁路及建设水煤浆和生物型煤示范生产线，并约定在过渡期内该

项目如有收益则本公司可获得不低于

６０％

的收益，如本公司选择退出该项目投资的，并可

按每年不低于

１８％

的收益收回投资。

６０％

比例的收益约定是指在项目过渡期内的，过渡期

满后，即众和投资公司已取得立项审批并具备煤炭储运、销售的生产经营规模后，双方将另

行根据各自对项目的投资和市场情况商定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及合作方式。

本公司认为，根据双方约定，现该项目仍处于投资过渡期，不存在项目溢价问题，因此

文中提的“

５

倍溢价“让利”情况是不存在的。

公司经营班子认为，本项目如能发挥大秦铁路线作为北京唯一站口及煤炭储运能力较

强的优势，并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迅速扩大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规模。 通过扩大储运能

力，把该项目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煤炭物流港、争取到北京市冬储煤

３０－５０

万吨

／

年的计划，成

为北京的重要冬储煤基地，以及通过开发推广水煤浆和生物型煤，形成

３００

万吨左右的生产

销售能力等，不但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更有着很好的环保效益。如果进展顺利对双方可达到

共赢，是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的。

三、其他说明：

１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中国证券报》、巨潮网、《大公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信传闻。

３

、本公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为亏损，详细内容请关注公司公告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拍卖方式竞得湖北潜江土地

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以全票通过之 《关于公司

参与竞拍湖北潜江市园林办事处辉煌社区土地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潜江

中南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通过拍卖方式获取潜江一幅土地，

现已收到《拍卖成交确认书》一份。

一、交易主要内容介绍

１

、成交地块基本情况

此次成交地块为一幅，具体情况如下：

Ｑ

（

２０１２

）

７６

号土地：位于潜江市园林办事处辉煌社区，地块面积

６１５１０．９９

平方米，容积率

≤２．３

，建筑密度

≤２０％

，绿地率

≥３０％

。土地规划用途为普通商

品房住宅，出让年限

７０

年。

２

、成交价格

以上地块本公司以底价成交，总价共计

９８００

万元。

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该地块的成功竞得有利于进一步增加本公司土地储备， 增强了公司房地

产业的竞争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预计对本年度的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交易的履行程序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且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之内，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此次交易议案。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此项目的开发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南城市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４８

，

２４５

，

１８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２．６３％

）的通知，中南城市投资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的

３４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出具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书》。

截止公告日， 中南城市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７６８

，

１４５

，

５６１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５．７７％

，占中南城市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０．５６％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鑫集团”）通

知，顺鑫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５

日期间，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４

，

３８９

，

７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１％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１

、增持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２

、增持目的及计划：顺鑫集团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计划在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１％

的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２％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

持股份在内）。

３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的方式进

行。

４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

１

）、前次增持情况

顺鑫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

司

２

，

８９６

，

０２０

股份，平均成交价格

９．４５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６％

（具体内容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２

）、本次增持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顺鑫集团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４９３

，

７６０

股，平均成交价格

１０．０３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４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５

日，顺鑫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４

，

３８９

，

７８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００１％

。 本次增持后顺鑫集团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０

，

４８３

，

７８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

。

５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的股份将按有关规定进行锁定。本次股东增持

股份不影响本公司上市公司地位。

６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根据增持计划，顺鑫集团拟自首笔增持事实

发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起

１２

个月内，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１％

的股份，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

２％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７

、其它说明：控股股东顺鑫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顺鑫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

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出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


